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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承诺书 

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武 钢                    李 荧                 胡 阳     

 

                                                    

王海波                   于生军                曹志刚      

 

                                                    

黄天祐                   罗振邦                杨校生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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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

告 书 全 文 。 发 行 情 况 暨 上 市 公 告 书 全 文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站

（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

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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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40,953,000 股，将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为现金认购，发行对象总数为 10 名，王海波、曹志刚、吴凯、霍

常宝、马金儒、刘玮、周云志、杨华、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海通金

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5 年 8 月 18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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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

如下特定含义： 

单位简称： 

发行人、金风科技、上市公司 指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保荐机构、本保荐机

构、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律师事务所、竞天公诚 指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般用语：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王海波、曹

志刚、吴凯、霍常宝、马金儒、刘玮、周云志、

杨华、海通金风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海通

金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10名特定对象发行

4,095.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的行

为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 
指 

王海波、曹志刚、吴凯、霍常宝、马金儒、刘

玮、周云志、杨华，以及海通金风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及海通金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的管理人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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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XinjiangGoldwindScience&TechnologyCo.,Ltd 

注册资本：2,694,588,000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武钢 

成立日期：1998 年 2 月 17 日 

A 股上市时间：2007 年 12 月 26 日 

A 股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A 股股票代码：002202.SZ 

A 股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H 股上市时间：2010 年 10 月 8 日 

H 股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H 股股票代码：2208.HK 

H 股上市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7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 8 号 

邮政编码：100176 

联系电话：86-10-67511996 

公司传真：86-10-67511985 

公司网址：www.goldwind.com.cn 

电子信箱：goldwind@goldwi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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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及技术引进与开发、应用；建设及运

营中试型风力发电场；制造及销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有关风机制造、风电场建

设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与相关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事项 时间 

董事会表决的时间 2014 年 9 月 2 日 

股东大会表决的时间 2014 年 11 月 11 日 

发审会表决的时间 2015 年 5 月 22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2015 年 6 月 23 日 

取得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5] 1232 号 

本次发行时间 2015 年 7 月 31 日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5 年 8 月 3 日 

募集资金验资时间 2015 年 8 月 3 日 

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2015 年 8 月 7 日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事项 时间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 40,953,000 股 

证券面值 1.00 元 

发行价格 8.47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346,871,910.00 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

用、审计师费用等） 
10,561,000.00 元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8.47 元）相比

的溢价比率 
0% 

发行价格与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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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均价相比的比率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

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40,953,000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40,953,000 股；发行对象为 10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王海波 8.47 550,000 4,658,500 36 

2 曹志刚 8.47 550,000 4,658,500 36 

3 吴凯 8.47 550,000 4,658,500 36 

4 霍常宝 8.47 550,000 4,658,500 36 

5 马金儒 8.47 550,000 4,658,500 36 

6 刘玮 8.47 550,000 4,658,500 36 

7 周云志 8.47 550,000 4,658,500 36 

8 杨华 8.47 400,000 3,388,000 36 

9 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47 17,140,000 145,175,800 36 

10 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47 19,563,000 165,698,610 36 

合计  40,953,000 346,871,910 - 

2、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各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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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海波 

发行人董事兼总裁，毕业于新疆财经学院，大学本科学历。2001 年起先后

任发行人营销中心主任、投资发展部主任，2007 年 4 月至今历任北京天润新能

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2005 年至 2010 年 3 月为发行

人职工监事，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发行人副总裁，2012 年 6 月起任发

行人董事，2013 年 1 月起任发行人总裁。 

（2）曹志刚 

发行人董事兼执行副总裁，毕业于新疆工学院，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曾

任发行人电控事业部部长、总工办主任、副总工程师，2007 年 3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发行人副总裁，2010 年 3 月起任发行人执行副总裁，2013 年 9 月起任发行

人董事。 

（3）吴凯 

发行人执行副总裁，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学历。2008 年 9 月至今

先后任发行人供应链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研发中心总经理，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任发行人副总裁，2013 年 6 月起任发行人执行副总裁。 

（4）霍常宝 

发行人首席财务官，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

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国际注册内审师。2007 年至 2010 年任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2010 年至 2011 年历任发行人财务副总监、总监，2012

年 1 月起任发行人首席财务官。 

（5）马金儒 

发行人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公司秘书，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工学硕士，

法学硕士，高级经济师，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联席成员。2005 年至 2010 年任大

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公司秘书，2010 年 3 月起任发行人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兼公司秘书。 

（6）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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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副总裁，毕业于新西兰大学，硕士学历。2007 年 4 月至今历任北京

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2013 年 1 月起

任发行人副总裁。 

（7）周云志 

发行人副总裁，毕业于华东工程学院，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1月任发行人总工办主任，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

任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4 年 3 月起任发行人副总裁。 

（8）杨华 

发行人副总裁，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本科学历。2004 年 3 月至 2012 年

12 月先后任发行人电控事业部部长、客户中心副总经理、营销系统国内营销总

经理，服务系统总监，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任北京天诚同创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 年

1 月起任发行人副总裁。 

（9）海通资管及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海通资管概况 

公司名称：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6 月 26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第 32 层第 01-12 室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第 32 层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余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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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①概况 

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海通资管根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设立与管理。 

该计划将用于投资金风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存续期限为自资

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 4 年。 

②简要财务报表 

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集合资产管理产品，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无财务报表。 

③资金募集及管理原则 

资金募集：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向金风科技的员工进行募集，由

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具备出资能力的员工自愿出资全额认购。 

管理原则：该资产管理计划由海通资管全权管理，由该资产管理计划作为发

行人的股东享有和承担股东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④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 

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共有 87 人，其中，含现任高级管

理人员 1 人，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实际认购数量（万股） 实际认购金额（万元） 

刘河 总工程师 50 423.50 

其余委托人均为金风科技及下属子公司的员工。 

⑤资金来源 

海通金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委托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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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购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系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其自身合法筹集的资金，不存

在认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或其主要股东的情形。 

3）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①概况 

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海通资管根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设立与管理。 

该计划将用于投资金风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存续期限为自资

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 4 年。 

②简要财务报表 

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集合资产管理产品，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无财务报表。 

③资金募集及管理原则 

资金募集：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向金风科技的员工进行募集，由

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具备出资能力的员工自愿出资全额认购。 

管理原则：该资产管理计划由海通资管全权管理，由该资产管理计划作为发

行人的股东享有和承担股东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④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 

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共有 97 人均为金风科技及下属子

公司的员工。 

⑤资金来源 

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包含任何杠杆或结构化设计，委托人用于

认购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系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其自身合法筹集的资金，不存在

认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或其主要股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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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

金数量符合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4 年第一次类别股东会议

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 2014年第一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的条件，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王海波、曹志刚、吴凯、霍常宝、马金儒、刘玮、周云志、杨华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本次发行对象海通金风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及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经根据规定完成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上述 10 名投资者均承诺参与金风科技本次发行的

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从金风科技、金

风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处直接或间接得到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形。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竞天公诚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

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4 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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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股东会议决议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金风科技”，证券代码为“002202”，上市

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日为 2015 年 8 月 18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5 年

8 月 18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中，10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8 日。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498,769,720 18.51 

2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375,920,386 13.95 

3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277,889,287 10.31 

4 武钢 40,167,04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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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000,000 0.78 

6 王相明 18,850,400 0.70 

7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242,800 0.68 

8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8,242,800 0.68 

9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8,242,800 0.68 

1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8,242,800 0.68 

合计 1,305,568,033 48.45 

2、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498,769,720 18.23 

2 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375,920,386 13.74 

3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277,889,287 10.16 

4 武钢 40,167,040 1.47 

5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000,000 0.77 

6 海通金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563,000 0.72 

7 王相明 18,850,400 0.69 

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242,800 0.67 

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8,242,800 0.67 

1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8,242,800 0.67 

合计 1,306,888,233 47.77 

3、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

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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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情况 发行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占比 持股数量 占比 

武钢 董事长 40,167,040 1.49% 40,167,040 1.47% 

李荧 副董事长 2,925 0.00% 2,925 0.00% 

曹志刚 
董事，执行

副总裁 
9,368,024 0.35% 9,918,024 0.36% 

于生军 董事 6,500 0.00% 6,500 0.00% 

王海波 董事，总裁 - - 550,000 0.02% 

吴凯 执行副总裁 - - 550,000 0.02% 

霍常宝 首席财务官 - - 550,000 0.02% 

马金儒 
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 
- - 550,000 0.02% 

刘玮 副总裁 - - 550,000 0.02% 

周云志 副总裁 - - 550,000 0.02% 

杨华 副总裁 800 0.00 400,800 0.01% 

刘河 总工程师 - - 500,000 0.02%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40,953,000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46,584,167.00 1.73 87,537,167.00 3.20 

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2,147,957,033.00 79.71 2,147,957,033.00 78.52 

无限售条件H股流通股 500,046,800.00 18.56 500,046,800.00 18.28 

合计 2,694,588,000.00 100.00 2,735,541,000.00 100.00 

2、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相应增加，同时资金实力得

到适当增强，资产负债率将略有降低。发行人偿债能力提高，财务风险降低，财

务结构进一步改善，短期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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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336,310,910.00 元，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

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加到

43,663,925,073.76 元，增加 0.7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到

15,225,779,356.74元，增加 2.26%；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下降到 64.06%，

下降 0.50 个百分点。 

3、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 40,953,000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表

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5 年 1-3 月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3 月

/2015 年 3 月 30

日 

2014 年/2014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68 0.09 0.67 

每股净资

产（元/股） 
5.53 5.48 5.57 5.40 

注：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公司主营

业务。中长期来看，通过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资金使用的效益得到有效

发挥后，将有利于发行人业务经营规模的持续稳定扩大，并将带动发行人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的增长，进而提升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 

5、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公

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上

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金风科技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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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作。 

6、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方案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调整，公司尚无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调整公司高管人员的计划。 

7、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发行人均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行人与第

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同业竞争情况均

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增加发行人与第一大股东和

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间的关联交易，亦不会导致发行人与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

股东之间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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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公司 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审计，并出

具了安永华明（2013）审字第 60794011_A01 号、安永华明（2014）审字第

60794011_A01 号及安永华明（2015）审字第 60794011_A01 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一季度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4,332,761.42 4,577,732.57 3,436,964.61 3,194,352.48 

负债总额 2,797,069.05 3,055,031.62 2,057,671.04 1,865,790.09 

股东权益合计 1,535,692.37 1,522,700.95 1,379,293.57 1,328,562.39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1,488,946.85 1,476,778.92 1,336,752.61 1,290,265.2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255,159.93 1,770,421.80 1,230,847.66 1,132,418.90 

营业成本 176,437.07 1,291,845.85 970,231.58 958,417.99 

营业利润 26,880.37 205,231.86 47,559.75 13,364.02 

利润总额 30,523.45 210,898.65 50,555.05 20,685.59 

净利润 25,243.98 185,351.32 43,363.51 16,546.8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4,877.35 182,968.23 42,764.60 15,305.3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3,558.58 282,938.26 193,004.89 249,9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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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530.45 -167,474.08 -607,723.66 -230,389.30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7,911.99 413,492.06 183,883.58 -116,321.51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435,638.25 524,752.54 -232,802.79 -95,030.01 

4、主要财务指标表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主要财务比率如下：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比率 1.32 1.26 1.67 1.96 

速动比率 1.08 1.10 1.41 1.6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53.38 58.72 52.48 52.6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64.56 66.74 59.87 58.41 

每股净资产（元/股） 5.70 5.65 5.12 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5.53 5.48 4.96 4.79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1.55 1.20 1.08 

存货周转率（次） - 3.72 2.90 2.1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0.53 1.05 0.72 0.93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 1.95 -0.86 -0.35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 前 每 股 收 益

（元） 

基本 0.09 0.68 0.16 0.06 

稀释 0.09 0.68 0.16 0.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13.00 3.25 1.19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 后 每 股 收 益

（元） 

基本 0.06 0.64 0.12 0.04 

稀释 0.06 0.64 0.12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12.31 2.46 0.77 

注：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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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平均数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的规定进行计算 

 以上每股指标以各期末发行人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由于发行人披露的 2015 年一季度报告中没有应收账款余额和存货余额的数据，故无法计算 2015 年

一季度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46,871,91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保荐代表人：郁韡君、张兴明 

项目协办人：李登辉 

经办人员：张翼、沈颖、吉劼、李瑛 

联系电话：021-38676493 

联系传真：021-38670493 

（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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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4 层 

负责人：赵洋律师 

经办律师：吴琥律师、胡冰律师 

联系电话：010-58091000 

联系传真：010-58091100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6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签字会计师：张宁宁、王宁、王静 

联系电话：010-58153652 

联系传真：010-85188298 

（四）验资机构 

名  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6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签字会计师：章晓亮、王静 

联系电话：010-58153652 

联系传真：010-8518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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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承销协议书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2015 年 7 月 13 日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指派保荐代表人郁韡君、张兴明。 

保荐机构的尽职推荐期间为自保荐机构就金风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推荐文件之日起至此次发行新股上市之日止。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金风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

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金风科技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金风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

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九、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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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

程等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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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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